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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聲明，且表

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

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營業額 2 47,977 85,860 

銷售成本  (45,803) (84,594) 

  

    
毛利  2,174 1,266 

    
其他收入  48 61 

可換股債券及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 12 1,329 8,813 

銷售費用  (1,416) (2,453) 

行政開支  (12,016) (12,610) 

其他營運開支  (103) (354) 

  

    
經營虧損  (9,984) (5,277) 

融資成本淨額 3(a) 249 (5,344) 

  

    
除稅前虧損 3 (9,735) (10,621) 

所得稅 4 (418) — 

  

    

本期虧損  (10,153) (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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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其他本期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75 (621)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9,878) (11,24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9,876) (11,245) 

非控股權益  (2) 3 

  

    

  (9,878) (11,242) 

  

    
股息 5 — — 

  

    

每股虧損    

 基本（人民幣分） 6 (0.41) (0.41) 

  

    

 攤薄（人民幣分） 6 (0.4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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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127,368 131,057 

在建工程  1,157 248 

土地租賃預付款  66,480 67,404 

無形資產 8 100,384 102,958 

長期預付款  926 983 

遞延稅項資產  97,421 97,421 

  

    
非流動資產總額  393,736 400,071 

  

    
流動資產    
存貨  40,739 43,341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77 1,8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871,973 506,071 

當期稅項資產  — 627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3,042 3,8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 305,000 445,000 

存款期三個月以上之無抵押銀行存款  38,000 18,000 

銀行及現金結存  46,259 20,364 

  

    
流動資產總額  1,306,890 1,039,1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187,879 910,390 

應付董事款項  2,107 1,828 

應付關聯方款項  4,138 6,538 

銀行貸款  40,000 40,000 

當期稅項  20,260 24,141 

  
 

    
流動負債總額  1,254,384 982,897 

  

    
流動資產淨額  52,506 56,2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46,242 45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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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13 270 1,622 

可換股債券 13 39,928 38,778 

遞延稅項負債  45,454 45,454 

  

    
非流動負債總額  85,652 85,854 

  

    
淨資產  360,590 370,47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118,041 118,041 

儲備  242,553 252,43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60,594 370,472 

    
非控股權益  (4) (2) 

  

    
總權益  360,590 37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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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營業務產生/(佔用)之淨現金  27,248 (57,049) 

    
投資活動產生/(佔用)之淨現金  2,999 (314) 

    
融資活動(佔用)/產生之淨現金  (3,634) 14,206 

    
匯率變動之影響  (718) (10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25,895 (43,262)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364 83,54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 11 46,259 4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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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註明者外，以人民幣列值） 

 

以下附註為構成中期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1. 編製基準 

 

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

豁免有限公司。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並已根據國際財務標準委員

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的財務報表全文須載有的所有資料，

並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本中期財務報表採用與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

表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 

 

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本集團業務有關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令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及本年度與過往

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惟暫未能說明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管理層須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表時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

策的應用和該年度截至報告日期止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支出的匯報數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這些估計。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使用歷史成本準則編製。本集團各公司之財務報表項目以最能反映與該公司相關的事項及環境之經

濟特徵的貨幣（「功能貨幣」）計量。就中期財務報表之呈列而言，本集團採納人民幣作為其呈列貨幣，凑整至最接

近千元計算。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商品及服務銷售額減退貨、折扣及增值稅以及其他銷售稅。 

 

本集團有以下五個呈報分部： 

 

(i) 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宜興鋯業」） 

(ii) 宜興倍特電池有限公司（「倍特電池」） 

(iii) 濱海龍晶化工有限公司（「濱海龍晶」） 

(iv) PT Asia Prima Resources（「APR」） 

(v) Muntari Holdings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Muntari集團」） 

 

本集團的呈報分部是提供不同產品和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因為各業務需要不同的技術及營銷策略，故彼等乃分開進

行管理。 

 

分部損益不包括企業收入及支出。分部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商譽及企業資產。 

 

本集團將分部間的銷售及轉讓按向第三方（即按現行市價）進行之銷售或轉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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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本期間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宜興鋯業 倍特電池 濱海龍晶 APR Muntari集團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4,201 64,811 5,996 7,790 — — — — 7,780 13,259 47,977 85,860 

分部間收益 700 5,088 — — — 22,058 — — — — 700 27,146 

       

             

呈報分部收益 34,901 69,899 5,996 7,790 — 22,058 — — 7,780 13,259 48,677 113,006 

       

             

呈報分部除稅前             

 溢利 ╱（虧損） (5,063) (5,198) (530) (51) (846) (2,875) (4) 7 1,671 (260) (4,772) (8,377) 

       

             

利息收入 283 296 4 6 — — — — 4,004 1,836 4,291 2,138 

             

利息支出 — — — — — — — — (1,934) (5,794) (1,934) (5,794) 

             

折舊及攤銷 2,528 2,418 195 173 602 1,954 — — 4,298 6,986 7,623 11,531 

       
    

 

 

 宜興鋯業 倍特電池 濱海龍晶 APR Muntari集團 總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呈報分部資產 402,605 355,089 23,229 24,237 73,764 73,057 — — 1,228,174 1,006,977 1,727,772 1,459,360 

       

             

呈報分部負債 (213,327) (160,748) (4,177) (4,654) (204,860) (203,486) (9) (6) (1,131,849) (911,942) (1,554,222) (1,280,836) 

       
    

 



8 
 

(b) 呈報分部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調節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收益   
呈報分部收益 48,677 113,006 

分部間收益抵銷 (700) (27,146) 

 

   
綜合營業額 47,977 85,860 

 

   
損益   
呈報分部虧損 (4,772) (8,377) 

其他分部經營虧損 — (1,043) 

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價值變動 1,329 8,813 

未分配總辨事處及企業費用 (6,292) (10,014) 

 

   
綜合除稅前虧損 (9,735) (10,621)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資產   

呈報分部總資產 1,727,772 1,459,360 

分部間資產對銷 (213,887) (210,994) 

未分配金額:    

遞延稅項資產 97,421 97,421 

收購附屬公司時物業、廠房、設備及 

   無形資產公允值之調整(扣除減值) 85,040 87,132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資產 4,280 6,302 

 

   
綜合總資產 1,700,626 1,43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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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負債   
報告分部總負債 1,554,222 1,280,836 

分部間負債對銷 (301,027) (299,670) 

未分配金額:   

遞延稅項負債 45,454 45,454 

可換股債券 39,928 38,778 

衍生金融工具 270 1,622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負債 1,189 1,731 

 
 

   
綜合總負債 1,340,036 1,068,751 

 
 

 

 

(c)  地理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收益   
中國（不包括香港） 25,861 40,682 

北美 9,060 16,377 

歐洲 1,828 11,815 

日本 9,178 9,158 

其他 2,050 7,828 

 

   
綜合營業額 47,977 85,860 

 
 

 

於呈報地理資料時，收益乃基於客戶所處位置得出。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大部份在中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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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a) 融資成本淨額：   

   

 利息收入 (4,291) (2,141)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1,934 5,794 

 可換股債券潜在利息支出 1,700 1,852 

 匯兌損失╱（收益）淨額 408 (161) 

 
 

   

 (249) 5,344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7,420 7,18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79 399 

 
 

   

 7,799 7,585 

 
 

   

(c) 其他項目：   

   

 攤銷   

  — 土地租賃預付款 924 857 

  — 無形資產 2,574 4,301 

 折舊 4,129 6,379 

 關於香港的寫字樓物業的   

  經營租賃費用 412 324 

 存貨成本 38,416 7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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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本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期內撥備 418 —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 —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無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需繳納香港利得稅的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之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引入多項變動，包括將內資及外資企業之企

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該新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作為一家生產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倍特電池已於二零零八年開始其根據中國的舊企業所得稅制度之免稅期（「免

稅期」）。因此，倍特電池於二零零九年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享受的未屆滿之免稅期

允許於新稅法實施後繼續享受，直至免稅期屆滿為止。因此，倍特電池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為12.5%，之後則

為25%。 

 

由於在中國成立及註冊的宜興鋯業、倍特電池及濱海龍晶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

無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寧波市博琨石化倉儲有限公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寧波聯易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寧波聯易」）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按應課稅利潤之25%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寧波聯易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

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iv) 根據印尼所得稅法，APR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企業所得應課稅溢利水平，稅率為25%。由於APR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無錄得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乃指在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採用應課稅溢利計算之相應稅基之差額。遞延稅項乃根據於報告期末已實行或實

質實行之稅率，按預期在負債償還或資產變現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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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虧損 (10,151) (10,621)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 

節省之利息之影響 1,700 1,852 

   

可換股債券之帳面值及公允值 

 變動之影響 (1,329) (8,813)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採用之虧損 (9,780) (17,582)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數 股數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2,453,806,546 2,583,412,645 

   

尚未行使購股權引致的攤薄 

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116,260 

   

尚未償付可換股債券引致的攤薄 

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144,444,444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2,453,806,546 2,727,973,349 

 
 

 

 

由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尚未償付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效應，本公司計算每股攤薄虧

損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並不包含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尚未償付可換股債券引致的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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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買多項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為人民幣440,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25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出售任何機器設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正在為位於中國及印尼的若干樓宇向相關的政府部門辦理獲得相關的房產證，該批樓宇的賬面值

約為人民幣16,634,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899,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若干廠房及機器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應付票據及銀行貸款之擔保，其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69,148,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0,921,000元） 

 

8. 無形資產 

 

 技術知識 經營許可 手頭合約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345 174,924 1,141 180,410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342 7,951 815 13,108 

年內攤銷 3 7,951 326 8,280 

年內減值虧損 — 56,064 — 56,06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4,345 71,966 1,141 77,452 

 

     

期內攤銷 — 2,574 — 2,57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345 74,540 1,141 80,02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100,384 — 100,38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2,958 — 102,958 

 

 

附註： 

 

(a)  技術知識主要指有關於二零零三年向第三方收購的二次充電電池的生產技術。攤銷期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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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許可指由相關中國政府機構授出的經營成品油批發及倉儲業務的許可，於其二十二年估計使用年期內攤銷。 

 

(c)  手頭合約指就成品油倉儲業務與客戶訂立的營運租賃合約，於其1.4年估計使用年期內攤銷。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賬款 245,132 12,534 

應收票據 290 150 

減：呆賬撥備 (2,387) (2,387) 

 

   

 243,035 10,297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 成品油供應商 583,829 463,238 

 — 其他供應商 5,403 1,098 

按金及預付款 5,444 5,699 

其他應收款 34,262 25,739 

 

   

 871,973 506,071 

 
 

 

 

(a) 賬齡分析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以信貸方式為主。信用期限一般介於30至90天之間。新客戶通常須預付款項。本集團力求保持對未結清應

收款的嚴格控制。董事對逾期餘額進行定期審閱。 

 

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賬款（經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3個月內 242,475 9,791 

3至6個月 205 — 

6個月至1年 — 305 

1年以上 65 51 

 

   

 242,745 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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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約人民幣648,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27,000元）逾期但未出現減

值，涉及若干無近期欠款記錄的獨立客戶。該等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3個月內 378 771 

3至6個月 204 55 

6個月至1年 1 250 

1年以上 65 51 

 

   

 648 1,127 

 
 

 

 

(b)    應收賬款撥備 

 

應收賬款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期初/年初 2,387 599 

期/年內撥備 — 1,788 

 

   
於期末/年末 2,387 2,387 

 
 

 

 

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共計人民幣305,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45,000,000元）予銀行作為應

付票據之抵押。有關存款按下列固定利率計息，因此本集團承受公允值利率風險。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已抵押銀行存款以人民幣計值。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銀行及現金結存 46,259 2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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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付賬款 8,223 8,725 

應付票據 715,000 855,000 

 

   

 723,223 863,725 

 

   
預收客戶賬款 422,787 1,162 

建築成本及收購物業、廠房及   

 設備應付款 15,035 16,100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6,834 29,403 

 

   

 1,187,879 910,390 

 
 

 

 

(a) 賬齡分析 

 

根據收貨日期本集團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3個月內 5,710 6,784 

3至6個月 570 801 

6個月至1年 726 421 

1年以上 1,217 719 

 

   

 8,223 8,725 

 
 

 

 

(b)   應付票據及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票據人民幣715,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855,000,000元）及銀行貸

款人民幣40,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40,000,000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附註10）、若干廠房、機器及設

備的抵押（附註7）及由上海博琨投資有限公司(一間關聯公司) 和董事汪嘉偉先生及其聯繫人劉超英女士提供的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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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本公司發行兩批（第一批及第二批）可換股債券，各批按本金額65,000,000港元（合共130,000,000港元）

之100%發行，作為收購Muntari 集團之部份代價。該等可換股債券為免息及無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本金額為65,000,000港元的第一批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144,444,444股本公司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批可換股債券之換股權尚未行使。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詳細資料如下： 

 

 第二批可換股債券 

  
本金 65,000,000港元 

利率 零 

可轉換為本公司每股0.05港元之普通股（股數） 144,444,444 

每股普通股之轉換價 0.45港元 

到期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發行可換股債券的所得款項已被劃分為負債部分及衍生部份，如下所示： 

 

 負債部分 衍生部分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5,391 17,440 52,831 

年內利息支出 3,597 — 3,597 

帳面值及公允值變動 105 (15,858) (15,753) 

外幣換算差額 (315) 40 (27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8,778 1,622 40,400 

期內利息支出 1,700 — 1,700 

帳面值及公允值變動 — (1,329) (1,329) 

外幣換算差額 (550) (23) (57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9,928 270 4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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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權益結算之股權交易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通過並採納購股權計劃（「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授予

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董事（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或非獨立董事）、僱員（全職或兼職）、顧問或諮詢人（不論是受僱、

合約或名譽及有償或無償性質）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中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已終止舊計劃（此後概不得根據舊計劃進

一步授出購股權，惟舊計劃所有其他方面及各項條文將繼續全面生效及具有效力），同時並批准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

劃」），董事會可酌情授予新計劃內所定義之合資格人士購股權。 

 

本公司運作新計劃，旨在獎勵及嘉獎對本集團業務成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的全職及兼職僱員、董

事和全職及兼職業務顧問以及本集團股東。新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生效，除非另行取消或修訂，否則將由該日起計十年

內維持有效。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新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期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條款及條件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失效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每股認購價 

       港元 

        
執行董事        

        

楊新民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1,600,000 — — 1,600,000 0.818 

黃月琴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600,000 — — 600,000 0.818 

周 全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600,000 — — 600,000 0.818 

李福平 (於二零

一二年九月十日

已辭任)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600,000 — — 600,000 0.818 

方國洪 (於二零

一三年四月八日

已辭任)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22,480,000 — (22,480,000) — 0.818 

    

        
小計   25,880,000 — (22,480,000) 3,400,000  

    

        
非執行董事        

        

汪嘉偉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600,000 — — 600,000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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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 

行使╱失效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每股認購價 

       港元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發丁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200,000 — — 200,000 0.818 

紀昌明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200,000 — — 200,000 0.261 

紀昌明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200,000 — — 200,000 0.818 

潘禮賢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200,000 — — 200,000 0.818 

    

        

小計   800,000 — — 800,000  

    

        

員工 二零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600,000 — — 600,000 0.818 

    

        

其他 

 第三方顧問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600,000 — — 600,000 0.330 

    

        

合計   28,480,000 — (22,480,000) 6,000,000  

   
  

 

 

15. 股本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8,0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0.05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453,806,546股股份（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453,806,546股）已發行及繳足。 

 

16. 於報告期間後未經調整之事項 

 

於報告期間後並無重大未經調整之事項。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有關前瞻性陳述的警告 

 

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載有前瞻性陳述，以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未來事情的信念，並以本公司現時可獲得的資料為基準。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

及未知的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而該等風險及因素或會引致實際業績或事件與本前瞻性陳述所預期的有重大偏差。當閱讀本公司

的前瞻性陳述時，投資者及其他人士不應過份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並應仔細考慮上述因素及其他不確定因素及可能發生的事項。除非適

用證券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本公司對更新該等前瞻性陳述的任何意願或義務概不負責。本公司有持續義務須於出現重要資料時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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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經營概況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環球市場環境仍不樂觀，全球經濟仍然復甦緩慢，市場需求只有限度地增長。中國市場之本

地需求也面臨下跌風險。受外圍不利之經濟環境影響，用於消耗品(如化妝品及電子設備等)之鋯化學品市場需求持續收縮，致使本集團於

本期內之鋯化學品產品銷售嚴重下跌。在原材料供應方面，雖然鋯英砂平均價格較去年輕微下降，但於本期內仍是一直處於高水平。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止六個月內，由於市場需求疲弱，本集團的鋯化學品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其下降幅度遠超於原材料價格下跌之水平，固

此本集團鋯化學品產品之邊際利潤受到重大壓力。再者，本集團管理層雖多番努力與地方政府官員商討，但本集團的濱海工廠申請正式牌

照之審批程序在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一直沒有大進展。基於濱海工廠之小批量生產令鋯分部之整體表現轉差，同時亦增加本集團業績之虧

損，管理層雖不情願但仍只能決定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暫停濱海工廠之運作。然而，本集團管理人員將繼續盡一切

所能爭取早日獲發正式牌照並恢復濱海工廠之生產。 

 

在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成品油倉儲及貿易業務於本期內仍繼續受到成品油價格波動之不利影響。油庫之主要保護維修工程已於本期內全部

完成，而部份儲油罐已恢復出租。但中國本地市場對石油產品需求下降，導致成品油倉儲設施之需求亦減少，這是本集團之成品油倉儲設

施之出租率及租金收費皆比去年同期進一步下跌之原因。疲弱本土經濟亦令到中國市場之油品貿易量下跌，減少本集團成品油貿易業務的

佣金收入。 

 

儘管二次充電電池業務在本期間內之營業額下跌並產生淨虧損，該業務仍繼續為本集團提供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利潤下降主要是因為原

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漲，而同時中國本地二次充電電池市場競爭激烈令電池產品售價下降所致。 

 

本集團位於印尼之鋯英砂加工廠在本期內仍然停產。基於印尼經營環境仍存在不穩定因素，本公司管理層認為繼續暫停印尼工廠運作是目

前較恰當的安排，因可以減少資金流出及防止進一步加大本集團的經營虧損。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人民幣47,976,00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人民幣37,884,000元或44.1%，

主要原因是因為宜興鋯業及Muntari集團的營業額分別下跌人民幣29,910,000元及人民幣5,479,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受到中國市場鋯化學品行業產能過盛之影響，鋯產品之售價大幅滑落。中國鋯化學品行業之割喉式減價戰導致所有級別(由低檔至高檔

產品) 之鋯化學品皆無可避免受到拖累而普遍利潤下降。另一方面，Muntari集團之收入亦受到成品油市場之需求減少之負面影響，令成品

油倉儲業務之租金收入及成品油貿易業務之佣金收入皆下跌。預期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度之市場及經濟環境將不會有重大改善。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2,174,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上升71.7%。毛利大幅度上升主要是由於濱海工廠暫停生產, 減少其對

鋯化學品產品整體毛利率之負面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變動代表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允價值增加淨額。該公允價值調整乃根據獨立評估師就期末公允價值所作出之

評估而決定。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錄得之營業額降低，銷售費用較去年同期下跌人民幣1,037,000元或42.3%，主要由於在本期內的運輸成本減少。 

 

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之人民幣12,610,000元下降至本期之人民幣12,016,000元，減少人民幣594,000元或4.7%。 

 

財務費用淨額由去年同期之淨支出人民幣5,344,000元下降至本期間淨收入人民幣249,000元，主要是由於已抵押存款及定期存款之利息收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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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預期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度之市場情況將仍然充滿挑戰和機遇。管理層相信審慎地参與其他行業將有助於支持及改善本公司之

股東回報。為配合本集團長遠發展戰略，本集團將積極拓展其他配合公司發展戰略的投資機會，從而實現持續提升本集團整體的競爭能力

及經營業績。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主要股東及董事之證券權益 

 

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存置的股東登記冊顯示，以下股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權益： 

 

  股份數目  
   

股東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相關股份 

權益 總權益 

佔總股本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楊新民 實益 592,573,880 1,600,000 — 594,173,880 24.21% 

汪嘉偉 實益 210,000,000 600,000 144,444,444 355,044,444 14.47% 

 

附註： 

 

1. 其他權益代表已授予董事但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中所包含之相關股份。 

 

2. 該144,444,444相關股份乃包含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發行予中慧石油管理控股有限公司（「中慧」）之可換股債券中。汪嘉偉先生是中慧

的唯一實益擁有人，因此汪先生在該144,444,444股相關股份中被視為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未知悉有任何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必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所載的本公司股份的5%或以上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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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證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341條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

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指登記冊之權益；或(c)根據上市規

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相關股份 

權益 總權益 

佔總股本 

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楊新民 實益 592,573,880 1,600,000 — 594,173,880 24.21% 

黃月琴 實益 — 600,000 — 600,000 0.02% 

周 全 實益 240,000 600,000 — 840,000 0.03% 

汪嘉偉 實益 210,000,000 600,000 144,444,444 355,044,444 14.47% 

鄭發丁 實益 200,000 200,000 — 400,000 0.016% 

紀昌明 實益 — 400,000 — 400,000 0.016% 

潘禮賢 實益 — 200,000 — 200,000 0.008% 

 

附註: 

 

1. 其他權益代表已授予董事但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中所包含之相關股份。 

 

2. 該144,444,444相關股份乃包含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發行予中慧石油管理控股有限公司（「中慧」）之可換股債券中。汪嘉偉先生是中慧

的唯一實益擁有人，因此汪先生在該144,444,444股相關股份中被視為擁有權益。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書面決議案，通過並採納購股權計劃（「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授予計劃內所定義之合

資格人士購股權（「購股權」）。舊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終止。此後，將不會再按舊計劃授出購股權，但舊計劃所有其他方

面及條款將在所有方面維持效力及有效。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通過並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董事會

可酌情授予新計劃內所定義之合資格人士購股權。新計劃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屆滿。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根據新計劃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資料已詳列於中期

財務報表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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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約人民幣389,259,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3,364,000元），

其中人民幣305,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45,000,000元）已扺押作為銀行開具應付票據予供應商之抵押品。已扺押

存款減少因為開具予供應商之應付票據金額減少。扣除已扺押存款，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存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

38,364,000元增加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人民幣84,259,000元。銀行及現金結存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內與成品油貿易業務有關之預收客

户款項增加。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融資額度總計人民幣755,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5,000,000元），由本集

團經營成品油業務之附屬公司用於短期貸款及開立應付票據予成品油供應商。銀行融資額度以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其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約為人民幣69,148,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0,921,000元），已抵押存款人民幣

305,000,000元、一名董事和其聯系人以及一間關聯公司提供之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預付供應商 - 成品油供應商之結餘為人民幣583,829,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463,238,000元）及應付票據之餘額為人民幣715,00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55,000,000元）。該兩項餘額皆源自成品

油業務。按行業一貫做法，寧波博琨（本集團成品油業務之附屬公司）為獲取滿足終端客戶訂單所需之成品油而須以銀行票據形式向供應

商作出預付款。當寧波博琨出具銀行票據予成品油供應商時，彼等把該金額確認入賬為應付票據及相對應的預付供應商款項。當供應商向

客戶交付貨品後，預付供應商款項餘額也被扣減。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綜合應收帳款餘額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人民幣12,534,000元上升至人民幣245,132,000元，當中人民幣237,600,000元與成品油貿易業務之應收款項有關。寧波博琨在該等貿易安排

中充當代理角色，因此不會把銷售及採購金額在損益中確認，而是把有關利潤確認為營業額中之佣金收入。該入帳確認政策與上年度做法

一致。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平均有241名僱員（二零一二年同期：350名）。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僱員酬金總額（已包括

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7,799,000元（二零一二年同期：人民幣7,585,000元）。僱員平均人數減少但酬金總額上升，主要由於中國之工資成

本上漲所致。僱員人數減少部份因為濱海工廠暫停運作，以及宜興生產基地產量減少所致。另一方面，董事酬金及行政人員工資則維持在

過往年度水平。本集團給予僱員的薪酬具有競爭力，而僱員亦將根據本集團的整體薪金及紅利制度，因應個別表現獲得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概無載列任何有關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之優先購買權規定。 

 

重大訴訟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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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所列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一條涉及要求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由不同人士擔任者除外。本公司認為該差異是恰當的，因由同一人兼任

主席和行政總裁職務乃被認為可以提高本公司的企業決策及執行效率，有助於本集團更高效及時地抓住商機。本公司認為，在董事會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利益能夠得以充份及公平的體現。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訂立了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其嚴謹程度與上市規則中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一樣。經本公司

諮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的有關買賣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審核委員會成立指引」所載之指引製訂。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會計準

則及方法，並已經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內「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azirconium.com.hk

內刊登。一份載有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段至第46(6)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刊載於相同之

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楊新民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楊新民先生、黃月琴女士及周全先生，非執行董事汪嘉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博士、

紀昌明教授及潘禮賢先生。 

 

*  僅供識別 

 


